四川省白蚁防治单位资质年检

申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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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                                             

填报时间：                                             

四川省房地产业协会制
有 关 说 明

1. 本表供白蚁防治单位在每两年一度的资质年检时，向四川省房地产业协会地方分会或挂钩协会申请领取填报。

2. 白蚁防治单位依据《四川省白蚁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见表后附件）参加资质年检。

3. 白蚁防治单位要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认真、如实填写本表，字迹清晰、工整，不得随意涂改、修改。

4. 对于填报本表时弄虚作假的企业和个人，将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5. 四川省白蚁防治单位资质年检申报表由四川省房地产业协会统一制度发，也可在WWW.SCFDC.CN（四川房地产）网站上下载。

1、 单位（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法人代表
	
	单位性质
	

	邮    编
	
	联系电话
	

	网    址
	
	电子邮箱
	

	主管部门
	
	成立时间
	

	资质等级
	
	批准时间
	

	批准部门
	
	资质编号
	

	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注册资本
	
	银行帐号
	

	开户银行
	

	投资者名称、出资额变动情况

	序号
	投资者名称
	出资额
	变动情况说明

	
	
	
	

	
	
	
	

	
	
	
	

	
	
	
	

	
	
	
	


二、白蚁防治经营情况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单　位　财　务　状　况
	经营总收入（万元）
	
	
	

	
	白蚁防治支出（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提取专储防治资金（万元）
	
	
	

	白　蚁　防　治　面　积
	前三年完成房屋白蚁防治工程建筑面积（万M2）
	

	
	当年完成房屋白蚁防治工程建筑面积（万M2）
	
	
	

	
	其　　中
	新建房屋预防面积（万M2）
	
	
	

	
	
	房屋白蚁灭治面积（万M2）
	
	
	

	防　治　质　量　情　况
	合　格　率（％）
	
	
	

	
	是否有重大防治质量事故
	
	
	

	
	消费者投诉及处理情况
	
	
	


三、      年白蚁防治情况
	防治项目
	防治地点
	新建房屋预防面积（万M2)
	房屋白蚁灭治面积（万M2)
	防治质量
	资金状况（万元）
	备注

	
	
	
	
	合格率(%)
	是否有重大防治质量事故
	有无投诉情况
	收入
	支出
	利润
	专储资金
	

	　
	　
	　
	　
	　
	　
	　
	　
	　
	　
	　
	　

	　
	　
	　
	　
	　
	　
	　
	　
	　
	　
	　
	　

	　
	　
	　
	　
	　
	　
	　
	　
	　
	　
	　
	　

	　
	　
	　
	　
	　
	　
	　
	　
	　
	　
	　
	　

	　
	　
	　
	　
	　
	　
	　
	　
	　
	　
	　
	　

	　
	　
	　
	　
	　
	　
	　
	　
	　
	　
	　
	　

	　
	　
	　
	　
	　
	　
	　
	　
	　
	　
	　
	　

	　
	　
	　
	　
	　
	　
	　
	　
	　
	　
	　
	　

	　
	　
	　
	　
	　
	　
	　
	　
	　
	　
	　
	　


注：如有重大防治质量事故和投诉事件，另附纸说明。
四、单位人员情况
	单位在册职工总数    人，其中有职称的专业人员    人

	有职称专业人员

	职 称
专 业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人员变动说明

	生   物
	
	
	
	

	建   筑
	
	
	
	

	药物检测
	
	
	
	

	经   济
	
	
	
	

	财   务
	
	
	
	

	其它相关专业
	
	
	
	

	小   计
	
	
	
	

	有关业务负责人情况

	类   别
	姓名
	职务
	学历
	专业
	职称
	变动说明

	防治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经营负责人
	
	
	
	
	
	


五、年检意见

	防治单位简介
	                                                                                                                                                 

	单位受过何种奖励和处罚
	　


	防治单位申报意见
	                                     （章）

                                年   月   日


	受委托市、州协会审查意见
	（章）

年   月   日


	四川省房地产业协会审查（批）意见
	（章）

                                  年   月   日

	备    注
	


附件：《四川省白蚁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摘录

第九条  白蚁防治单位资质复核和资质管理

白蚁防治单位资质原则上实行每两年复检一次，并将复检结果向社会公布。对不符合原定资质条件或有不良行为的单位，由资质审批部门予以降级或注销资质证书，并向社会公告。

持证单位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资质复检的，视为复检不合格，由资质审批部门注销资质证书。

第十条  持证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资质审批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整改，或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白蚁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1、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骗取资质证书的；

2、不按规定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的；

3、擅自超越核准的范围承接业务的；

4、不履行房屋建筑白蚁防治合同、不守信用的；

5、违规操作，防治质量低劣，发生重大质量或安全事故的；

6、伪造、涂改、租借、转让《白蚁防治单位资质证书》的；

7、不履行白蚁防治有关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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